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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区教育督导室
2023 年教育督导工作总结

一、规范办学行为，加强开学工作监督指导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行为，加强对中

小学、幼儿园开学各项准备工作的监督指导，切实保障各校（园）

安全、平稳、有序、规范开学，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教育

督导室机关人员和各督导责任区督学对所挂牌学校（幼儿园）春

秋两季开学工作进行了督导。

各督导组深入校园，巡视环境卫生；走进教室，察看教师到

岗、学生到校、课表安排、班级面貌等情况；走近教师、学生和

家长，询问收生、分班情况，收集意见建议；访谈学校领导，了

解学校开学物资筹备、教师管理、学校管理等情况；查阅资料，

了解制度台账。

2023 年秋季共印发 4 期开学工作督导通报。

二、筑牢安全防线，适时开展安全专项督导

做好安全督导，筑牢安全防线。达川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将安全工作督导纳入常规督导范围，并适时开展专项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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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如检查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

关爱留守儿童、班主任培训及班级管理等方面情况。

二是校舍安全，如建筑物安全，阳台防护网、窗子限位器等

安装情况。

三是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如查看食材采购清单、食堂从业人

员资质、食品的分拣贮存加工等。

四是防电诈、防性侵、防溺水、交通安全等教育活动的开展。

三、聚焦课堂质量，抓实“五项管理”日常督导

达川区将“双减”督导作为中小学挂牌责任督学日常督导、专

项督导的重要内容，以及督导责任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聚焦提升课堂质量、优化作业设计、提高课后服务水平、加强学

生睡眠体质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督导，促进学校不断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助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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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达川区共派出 60 名挂牌督学，对全区 69 所公办

中小学、9 所民办中小学及 50 余所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了督导。

督导人员通过校园巡视、随机听课、资料查阅、问卷调查、座谈

交流等多种形式了解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落实“双减”情况。

全年共发现问题 53个，建立问题整改台账的学校 53所，已

整改问题 52 个。

四、完善评价机制，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2 年，我区成功被确定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任期

结束督导评估工作”国家级试点县。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

深化我区中小学幼儿园评价改革，引导督促广大校（园）长认真

履职尽责，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

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中办

发〔2022〕7 号）、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

任期结束综合督导评估工作的意见》（教督〔2021〕3 号）、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川办发〔2020〕71 号）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四川省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任期结束综合督导评

估实施办法〉的通知》（川教督委〔2022〕6 号）精神，结合我

区实际，制发了《达川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任期结束综合



- 4 -

督导评估国家级试点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评估实施程序、

指标内容、评估对象时间及专家组成的内容。

2023 年全年，共有 21 名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在任期结

束后接受了综合督导评估。

五、制定评估计划，实地开展督导督评工作

2023 年，我区对实验幼儿园三里园等 44 所幼儿园开展了办

园行为督导评估。

3 月，下发年度督导评估通知（达川府教督委办〔2023〕1

号），明确评估名单及工作安排；5 月，下发幼儿园自评账号及

密码；9 月，幼儿园完成自评；11月，召开工作会暨培训会议，

幼儿园针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12 月，组建 5 个

评估小组深入园所进行实地督导并完成线上督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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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摸清现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023 年，根据工作安排，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扎实开展

了达川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自查自评及规划实施工作。

一是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积极组织区教育局相关直属事业单

位（股室）进行自查自评。各相关单位（股室）对照《县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指标体系和省、市监测情况，

摸清本区指标现状、差距，查找问题原因。

二是根据国家、省、市对达川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

规划安排，结合自查和达川区实际，拟定资源配置、政府保障、

教育质量、社会满意度四个方面整改提高的具体措施，拟定达川

区做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相关工作的意见，积极向相关领导

汇报，有力有序推进达川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